附件
福州市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
办理告知事项材料清单
1、福州市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信息登录表（表1）；
2、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营业执照；
3、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资质证书；
4、CMA认证证书；
5、机构法人身份证；
6、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驻榕分支机构负责人身份证；
7、鉴定机构技术人员一览表（含技术负责人、报告批准人、报告审核人）身份证、上岗证、职称证、执业资格证书（附注册登记证明）、工作经历证明、社保证明（打印工作经历证明相对应的年限）等；
8、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办公场所（含自有的检测专用实验室）不动产登记证或房屋租赁合同；
9、非福州市注册的鉴定机构需提供与在福州本地注册且具有相应计量认证实验室的检测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并签订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诚信守法承诺书；
10、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主要仪器设备汇总表（表2）；
11、授权书、任命书等（驻榕分支机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
12、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诚信守法承诺书、鉴定人员诚信守法承诺书；
13、外省检测机构应按规定取得入闽备案证明材料。

说明：
1、以上材料需整理好装订成册并加盖机构公章，一式二份，并提供原件以便核对，同时提供电子档。
2、注册地在本市的机构提供1、2、3、4、5、7、8、10、12号清单材料，注册地不在本市的机构需提供全部清单材料。对于提供清单不全的机构，我局将当面告知全部缺项内容，并在材料补齐后及时予以受理。
3、技术负责人、报告批准人、报告审核人需持有效证件原件至我局核验资格，并签订《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人员诚信守法承诺书》。


表1



福州市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信息登记表




 机构名称：      （公章）











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
[bookmark: _GoBack]
	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机构注册地
	
	组织机构代码
（或营业执照编号）
	

	CMA证书号
	
	成立时间
	

	资质审批机关
	
	批准文号
	

	办公地址
	

	实验室地址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职称（注册证书）
	

	
	
	联系电话
	

	技术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职称（注册证书）
	

	
	
	联系电话
	

	报告批准人
	
	身份证号码
	

	
	
	职称（注册证书）
	

	
	
	联系电话
	

	报告审核人
	
	身份证号码
	

	
	
	职称（注册证书）
	

	
	
	联系电话
	

	机构联络人
	
	联系电话
	

	机构资质及检测（鉴定）范围
	

	2025年是否因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活动在福建省受处理
	


备注：1、检测实验室地址必须明确填写；2、报告批准人与报告审核人不得为同一人；3、注册证书为结构类注册证，没有的可不填写。
	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分支机构基本信息

	分支
机构名称
	

	分支机构地址
	

	实验场所地址
	

	分支机构
电子邮箱
	
	传真号码
	

	机构联系电话
	

	专业技术
人员数
	
	高级职称
人数
	

	分支机构
服务范围
	

	分支机构主要人员信息

	分支机构代表人（驻地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最高学历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职称及证号
	
	执业注册证号
	
	人事本行业年限
	  年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最高学历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职称及证号
	
	执业注册
证号
	
	人事本行业年限
	  年



备注：注册地在本市的机构无需填写本表格。

	机构或分支机构在福州主要技术人员信息
（包含姓名、岗位、职称、执业注册信息、执业资历等，特别是一级注册结构师）

	姓名
	岗位
	职称
	执业注册证号
	执业年限
	联系电话

	
	
	
	
	
	

	
	
	
	
	
	

	
	
	
	
	
	

	
	
	
	
	
	

	
	
	
	
	
	

	
	
	
	
	
	

	
	
	
	
	
	

	
	
	
	
	
	

	企业或企业分支机构
	

本企业对以上材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 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备注：人员信息表格不够时，可另附纸填写。


	表2

	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主要仪器设备汇总表

	机构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仪器设备
	型号规格
	数量
	技术指标
	校准有效      截止日期
	备注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
	
	

	1
	玻璃测厚仪
	
	
	
	
	
	

	2
	钢化玻璃表面应力仪
	
	
	
	
	
	

	3
	壁厚千分尺
	
	
	
	
	
	

	4
	游标卡尺
	
	
	
	
	
	

	5
	金属测厚仪
	
	
	
	
	
	

	6
	钳式手提韦氏硬度计
	
	
	
	
	
	

	7
	邵氏A硬度计
	
	
	
	
	
	

	8
	膜厚检测仪
	
	
	
	
	
	

	9
	电子万能试验机
	
	
	
	
	
	

	10
	卷尺
	
	
	
	
	
	

	11
	幕墙结构验算软件
	
	
	
	
	
	

	12
	
	
	
	
	
	
	

	13
	
	
	
	
	
	
	

	14
	
	
	
	
	
	
	

	15
	
	

	备注
	仪器设备需提供校准证书或检定证书。



表3
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机构诚信守法
承诺书

本机构在福州行政区域内从事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业务，承诺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绝不发生以下行为：
（一）机构基本信息登记弄虚作假；
（二）未经检测（鉴定）出具检测（鉴定）报告，或者对原始记录、检测数据、结论等实际性内容弄虚作假，出具虚假鉴定报告；
（三）未取得相应资质或者超出资质范围从事鉴定活动；
（四）使用不符合资格条件的检测人员；
（五）未按国家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鉴定）；
（六）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
（七）转包鉴定（检测）业务或者鉴定（检测）业务挂靠；
（八）未按规定在检测（鉴定）报告、记录上签字盖章；
（九）档案资料管理混乱，造成检测（鉴定）数据无法追溯；
（十）销毁或者转移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收集证据需要保存的有关资料；
（十一）扰乱正常市场秩序，坐地起价、低于成本恶性竞争；
（十二）鉴定合同和鉴定报告未按要求报备，缓报、瞒报、不报；
（十三）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以及省、市相关主管部门文件规定。
为维护福州市检测（鉴定）市场秩序，保障鉴定工作质量，本机构郑重承诺：本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真实有效。我们严格遵守国家、福建省和福州市检测（鉴定）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全面履行各项应尽的义务，自觉接受福州市各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如发生本《鉴定机构诚信守法承诺书》所列13种情形之一的，本机构在接受依法依规处罚（处理）的同时，愿意接受福州市各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理：不再承接福州市鉴定业务，主动退出福州市鉴定市场；同意福州市各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开有关事实和进行不良行为评价。
与非福州市注册的鉴定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的检测机构（以下简称合作检测机构）应制定完善的管理体系以保障鉴定报告中检测数据的真实可靠，合作检测机构应对鉴定报告中涉及的检测数据负同等责任。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印章）：       

年   月   日




备注：合作检测机构应同时签字盖章。
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人员诚信守法
承诺书

我单位单位全称(注册地址 ：营业执照住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姓名，联系电话：法定代表人电话，资质证书号：资质证书编号，办公地址福州市办公地址，告知在福州市承接既有建筑幕墙安全鉴定业务。我单位具体情况如下：
我单位技术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姓名(身份证号 ：技术负责身份证号、联系电话：技术负责人电话), 报告批准人报告批准人姓名(身份证号：报告批准人身份证号、联系电话：报告批准人电话) ,报告审批人报告审批人姓名(身份证号：报告审批人身份证号、联系电话：报告审批人电话)。
以上人员郑重承诺：我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及《福建省房屋安全鉴定活动管理办法（2025年版）》(闽建〔2025〕13号)、《福建省既有建筑幕墙安全维护管理办法（2025年版）》(闽建〔2025〕14号)、《既有建筑幕墙安全性鉴定及加固标准》DBJ/T 13-203、《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 139、《建筑幕墙工程检测方法标准》JGJ/T 324、《建筑幕墙》GB/T 21086、《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336、《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等有关规定，全面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保障鉴定报告质量，不弄虚作假，不出具虚假报告，自觉接受福州市各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
技术负责人：                 报告批准人：
报告审批人：                 日期：

